
武财库 匚⒛14〕95号

市财政局关于市直预算单位规范使用公务卡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市直各预算单位、各公务卡代理银行:

我市自2006年推行公务卡制度以来,在方便单位用款、规

范公务消费、减少现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。由于我市推

行公务卡较早,部分代理银行早期为预算单位公务人员办理的公

务卡不属银联标准公务卡。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公务卡的使用,

根据 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通

知》(财库 (⒛12)132号)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市直预

算单位公务卡使用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一、统一使用银联标准公务卡

各预算单位应组织对现使用的公务卡进行一次全面清理,并

统一使用
“628”BIN号银联标准公务卡。对于目前使用的非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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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标准公务卡,应尽快组织更换并于⒛14年3月底前完成换卡

工作,从⒛14年4月1日起不得再办理和使用非银联标准公务

卡,中国银联只提供银联标准公务卡的消费信息。

二、规范公务卡财务报销管理

预算单位应规范公务卡报销业务,全面落实公务卡强制目录

管理制度。在办理公务卡报销业务时,对具体用途和经济分类应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填列,严格落实财务报销审核制度,规范对

POs机小票、购物发票等凭证的审核、报销、记账,杜绝在公务

卡报销中发生不规范行为。若下载的公务卡消费信息中商家名称

为POs机编号时,预算单位需在明细用途中补录消费商家名称。

三、进一步提升发卡银行服务质量

各公务卡代理银行要为预算单位和公务卡持卡人提供更优

质、便捷的服务,进一步改善用卡环境,扩大POs机布设范围。

各商业银行要规范POs机在各商家的管理,保证消费信息正确、

完整、及时传递,缩短预算单位消费信息下载时间,确保从今年

4月1日起,市直预算单位在市级集中支付系统中可通过商业银

行公务卡网站和中国银联网站两种途径下载消费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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